
- 1 -

森林防火条例

(1988 年 1 月 16 日国务院发布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，保护森林资源，促进

林业发展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

有关规定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森林防火，是指森林、林木和林地火灾

的预防和扑救。除城市的市区外，一切森林防火工作，都适用本

条例。

第三条 森林防火工作实行“预防为主，积极消灭”的方针。

国家积极支持森林防火科学研究，推广和运用先进科学技

术。

第四条 森林防火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领导负责制。

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对森林防火工作负有重要责任，林区各单

位都要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，实行部门和单位领导负责制。

第五条 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，保护森林资源，是每个公民

应尽的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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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森林防火组织

第六条 国家设立中央森林防火总指挥部，其职责是：

(一)检查、监督各地区、各部门贯彻执行国家森林防火工作

的方针、政策、法规和重大行政措施的实施，指导各地方的森林

防火工作；

(二)组织有关地区和部门进行重大森林火灾的扑救工作；

(三)协调解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之间、部门之间有关森林

防火的重大问题；

(四)决定有关森林防火的其他重大事项。

中央森林防火总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。

第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需要，组织有关部

门和当地驻军设立森林防火指挥部，负责本地区的森林防火工

作。县级以上森林防火指挥部应当设立办公室，配备专职干部，

负责日常工作。

地方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的主要职责是：

(一)贯彻执行国家森林防火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，监督本条例

和有关法规的实施；

(二)进行森林防火宣传教育，制定森林防火措施，组织群众

预防森林火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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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组织森林防火安全检查，消除火灾隐患；

(四)组织森林防火科学研究，推广先进技术，培训森林防火

专业人员；

(五)检查本地区森林防火设施的规划和建设，组织有关单位

维护、管理防火设施及设备；

(六)掌握火情动态，制定扑火预备方案，统一组织和指挥扑

救森林火灾；

(七)配合有关机关调查处理森林火灾案件；

(八)进行森林火灾统计，建立火灾档案。

未设森林防火指挥部的地方，由同级林业主管部门履行森林

防火指挥部的职责。

第八条 林区的国营林业企业事业单位、部队、铁路、农场、

牧场、工矿企业、自然保护区和其它企业事业单位，以及村屯、

集体经济组织，应当建立相应的森林防火组织，在当地人民政府

领导下，负责本系统、本单位范围内的森林防火工作。

森林扑火工作实行发动群众与专业队伍相结合的原则，林区

所有单位都应当建立群众扑火队，并注意加强训练，提高素质；

国营林业局、林场，还必须组织专业扑火队。

第九条 在行政区交界的林区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

森林防火联防组织，商定牵头单位，确定联防区域，规定联防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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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和措施，检查、督促联防区域的森林防火工作。

第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营林业企业事业单位，根据

实际需要，可以在林区建立森林防火工作站、检查站等防火组织，

配备专职人员。森林防火检查站的设置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
府或者其授权的单位批准。森林防火检查站有权对入山的车辆和

人员进行防火检查。

第十一条 国家和省、自治区人民政府，应当根据实际需要，

在大面积国有林区开展航空护林，加强武装森林警察部队的建

设，逐步提高森林防火的专业化、现代化水平。

第十二条 有林的和林区的基层单位，应当配备兼职或者专

职护林员。护林员在森林防火方面的具体职责是：巡护森林，管

理野外用火，及时报告火情，协助有关机关查处森林火灾案件。

第三章 森林火灾的预防

第十三条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划定森林防火责任区，确

定森林防火责任单位，建立森林防火责任制度，定期进行检查。

在林区应当建立军民联防制度。

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经常性的森林防火宣传

教育，做好森林火灾预防工作。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，应当根据本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火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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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规律，规定森林防火期；在森林防火期内出现高温、干旱、

大风等高火险天气时，可以划定森林防火戒严区，规定森林防火

戒严期。

第十五条 森林防火期内，在林区禁止野外用火；因特殊情

况需要用火的，必须严格遵守以下规定：

(一)烧荒、烧草场、烧灰积肥、烧田埂、烧秸稞、炼山造林

和火烧防火隔离带等生产性用火，必须经过县级人民政府或者县

级人民政府授权的单位批准，领取生产用火许可证。

经批准进行生产用火的，要有专人负责，事先开好防火隔离

带，准备扑火工具，有组织地在三级风以下的天气用火，严防失

火。

(二)进入林区的人员，必须持有当地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

或者其授权单位核发的进入林区证明。

从事林副业生产的人员，应当在指定的区域内活动，选择安

全地点用火，在周围开设防火隔离带，用火后必须彻底熄灭余火。

(三)进入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森林经营区内活动的，必须持有

经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授权的森林经营单位核发的进入林区证明。

第十六条 森林防火期内，在林区作业和通过林区的各种机

动车辆，必须安设防火装置，并采取其他有效措施，严防漏火、

喷火和机车闸瓦脱落引起火灾。行驶在林区的旅客列车和公共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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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，司乘人员要对旅客进行防火安全教育，严防旅客丢弃火种。

在铁路沿线有引起火灾危险的地段，由森林防火责任单位开

设防火隔离带，配备巡护人员，做好巡逻和灭火工作。

在林区野外操作机械设备的人员，必须遵守防火安全操作规

程，严防失火。

第十七条 森林防火期内，禁止在林区使用枪械狩猎；进行

实弹演习、爆破、勘察和施工等活动，必须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

授权的森林经营单位批准，并采取防火措施，做好灭火准备工作。

第十八条 森林防火戒严期内，在林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，

对可能引起森林火灾的机械和居民生活用火，应当严格管理。

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单位有计划地进行

林区的森林防火设施建设：

(一)设置火情瞭望台；

(二)在国界内侧、林内、林缘以及村屯、工矿企业、仓库、

学校、部队营房、重要设施、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等周围，开

设防火隔离带或者营造防火林带；

(三)配备防火交通运输工具、探火灭火器械和通信器材等；

(四)在重点林区，修筑防火道路，建立防火物资储备仓库。

开发林区和成片造林，应当同时制定森林防火设施的建设规

划，同步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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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森林防火指挥部或者林业主

管部门应当建立森林防火专用车辆、器材、设备和设施的使用管

理制度，定期进行检查，保证防火灭火需要。

第二十一条 气象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，应当联合建立森林

火险监测和预报站(点)。各级气象部门，应当根据森林防火的要

求，做好森林火险天气监测预报工作，特别要做好高火险天气预

报工作。报纸、广播、电视部门，应当及时发布森林火险天气预

报和高火险天气警报。

第四章 森林火灾的扑救

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一旦发现森林火灾，必须立即

扑救，并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森林防火指挥部报告。

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森林防火指挥部接到报告后，必须立即组

织当地军民扑救，同时逐级上报省级森林防火指挥部或者林业主

管部门。

省级森林防火指挥部或者林业主管部门对下列森林火灾，应

当立即报告中央森林防火总指挥部办公室：

(一)国界附近的森林火灾；

(二)重大、特大森林火灾；

(三)造成一人以上死亡或者三人以上重伤的森林火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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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威胁居民区和重要设施的森林火灾；

(五)二十四小时尚未扑灭明火的森林火灾；

(六)未开发原始林区的森林火灾；

(七)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交界地区危险性大的森林火灾；

(八)需要中央支援扑救的森林火灾。

第二十三条 扑救森林火灾，由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森林防火

指挥部统一组织和指挥。接到扑火命令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迅速

赶赴指定地点，投入扑救。

扑救森林火灾不得动员残疾人员、孕妇和儿童参加。

第二十四条 扑救森林火灾时，气象部门应当做好与火灾有

关的气象预报；铁路、交通、民航等部门，应当优先提供交通运

输工具；邮电部门应当保证通信的畅通；民政部门应当妥善安置

灾民；公安部门应当及时查处森林火灾案件，加强治安管理；商

业、供销、粮食、物资和卫生等部门，应当做好物资供应和医疗

救护等工作。

第二十五条 森林火灾扑灭后，对火灾现场必须全面检查，

清理余火，并留有足够人员看守火场，经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森林

防火指挥部检查验收合格后，方可撤出看守人员。

第二十六条 因扑救森林火灾负伤、致残或者牺牲的国家职

工(含合同制工人和临时工，下同)，由其所在单位给予医疗、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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恤；非国家职工由起火单位按照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给予

医疗、抚恤。起火单位对起火没有责任或者确实无力负担的，由

当地人民政府给予医疗、抚恤。

第二十七条 扑火经费按照下列规定支付：

(一)国家职工参加扑火期间的工资、旅差费，由其所在单位

支付；

(二)国家职工参加扑火期间的生活补助费，非国家职工参加

扑火期间的误工补贴和生活补助费，以及扑火期间所消耗的其他

费用，按照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，由火灾肇

事单位或者肇事个人支付；火因不清的，由起火单位支付；

(三)对本条第二项所指费用，火灾肇事单位、肇事个人或者

起火单位确实无力支付的部分，由当地人民政府支付。

第五章 森林火灾的调查和统计

第二十八条 森林火灾分为：

(一)森林火警：受害森林面积不足一公顷或者其他林地起火

的；

(二)一般森林火灾：受害森林面积在一公顷以上不足一百公

顷的；

(三)重大森林火灾：受害森林面积在一百公顷以上不足一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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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顷的；

(四)特大森林火灾：受害森林面积在一千公顷以上的。

第二十九条 发生森林火灾后，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森林防火

指挥部，应当及时组织有关部门，对起火的时间、地点、原因、肇

事者，受害森林面积和蓄积，扑救情况、物资消耗、其他经济损失、

人身伤亡以及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等进行调查，记入档案。

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一至三项所列的森林火灾，以及

烧入居民区、烧毁重要设施或者造成其他重大损失的森林火灾，

由省级森林防火指挥部或者林业主管部门建立专门档案，报中央

森林防火总指挥部办公室。

第三十条 地方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或者林业主管部门，应

当按照森林火灾统计报告表的要求，进行森林火灾统计，报上级

主管部门和同级统计部门。森林火灾统计报告表由国务院林业主

管部门制定，报国家统计部门备案。

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

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事迹的单位和个人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给予奖励：

(一)严格执行森林防火法规，预防和扑救措施得力，在本行

政区或者森林防火责任区内，连续三年以上未发生森林火灾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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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发生森林火灾及时采取有力措施，积极组织扑救的，或

者在扑救森林火灾中起模范带头作用，有显著成绩的；

(三)发现森林火灾及时报告，并尽力扑救，避免造成重大损

失的；

(四)发现纵火行为，及时制止或者检举报告的；

(五)在查处森林火灾案件中做出贡献的；

(六)在森林防火科学研究中有发明创造的；

(七)连续从事森林防火工作十五年以上，工作有成绩的。

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第一项至四项行为之一的，处十元至五

十元的罚款或者警告；有第五项行为的，处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罚

款或者警告；有第六项行为的，责令限期更新造林，赔偿损失，

可以并处五十元至五百元的罚款：

(一)森林防火期内，在野外吸烟、随意用火但未造成损失的；

(二)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进入林区的；

(三)违反本条例规定使用机动车辆和机械设备的；

(四)有森林火灾隐患，经森林防火指挥部或者林业主管部门

通知不加消除的；

(五)不服从扑火指挥机构的指挥或者延误扑火时机，影响扑

火救灾的；

(六)过失引起森林火灾，尚未造成重大损失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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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责任人员或者在森林防火工作中

有失职行为的人员，还可以视情节和危害后果，由其所在单位或

者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。

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行政处罚，由县级以上林业

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决定。

当事人对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作出的行政处罚

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，向人民法院

起诉；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，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

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三十四条 违反森林防火管理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

安管理处罚条例》的规定应当处以拘留的，由公安机关决定；情

节和危害后果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所指的林区，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划定，报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七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可以根据本条

例，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，制定实施办法。

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 1988 年 3 月 15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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